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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
(配合在地產業投資發展)案計畫圖

比例尺：三千分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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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區

公園用地

體 體育場用地

產業專用區

產業專用區變更為產業專用區(含變更附帶條件)

道路用地

變更圖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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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園用地變更為產業專用區(含變更附帶條件)

變電所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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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計畫變更範圍線

捐贈土地範圍線

變更前附帶條件：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，並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。

變更後附帶條件：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，並完成規定之捐贈回饋事項後，始得申請建築。


